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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民參與辦理情形 

1. 地方說明會辦理規劃 

為檢視規劃理念及整體活動導入想符合地方及單位需求，預計洽

詢相關單位、NGO 團體、邀請在地意見領袖、村里長及專業人士等，

辦理初步規劃說明會。 

(1) 在地意見領袖、生態保育團體、村里長訪談與意見回饋 

本計畫於執行期間，需配合規劃設計進度，凝聚居民意願，

故透過訪談之方式增加居民參與之意願。訪談工作擬以問卷、

經驗探討之方式進行，其工作如下。 

A. 訪談對象 

預計於期初報告階段進行初步訪談。透過執行團隊與地方

居民、意見領袖直接面對面之溝通，以期到計畫宣導與實際

切入核心概念。 

B. 訪談重點摘要 

預計訪談重點主要分為八大類，其中包括「管理維護問

題」、「行政管理發展」、「土地使用管理」、「環境使用

情形」、「活動導入」、「居民期待」。 

(2) 社區工作坊規劃 

鄰里長與在地社群團體是地方上匯集居民意見與能量的主

要窗口，也是本計畫水岸環境與生活改善的發掘者。因此未來推

動本計畫時，可以透過工作坊的形式與地方意見領袖整合，進而

統一溝通窗口，讓專業焦點團體與在地團隊的協助可以更能夠對

症下藥，並且提升溝通效率。地方上的生態保育與社區團體，未

來能夠針對整體發展願景、水岸環境規劃、生態環境營造的推

行，提供相關課程與活動上的支援。 

A. 第 1階段：(目前規劃成果說明) 

將初步規劃成果與在地協會、鄰里長合作，透過說明會方

式，拋出目前鹽港溪水岸活化的議題與初步想法，讓在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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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開始思考、參與鹽港溪活化的過程，進而針對上下游水岸

風華再現勾勒未來願景。 

B. 第 2階段：(定點發表階段性規劃成果，並每周兩天進行意見

收集與討論)  

透過在地協會、鄰里長協助，於社區定點將階段性規劃成

果呈現，定期收集在地的意見與資訊反饋，並彙整所有資訊進

行分類，讓在地民眾集體的意見表達，甚至讓參與式設計的可

能性也湧現出來。 

2. 各階段與會議資料彙整(摘要) 

(1) 政府機關單位溝通協商綜整 

表 1、政府機關單位溝通協商綜整表 

重點項目 訪談之內容 本案之因應 

公所未來期許

及推動執行方

向 

寶山鄉未來朝向慢活、慢食的方

向推動。配合在地記憶、無毒食

材、首座體驗(黑糖、竹炭)等，

延長來寶山停留的時間。 

浪漫台三線為政府政策推動重點

之一，未來配合 17公里海岸線，

可創造出寶山為其串接之節點、

中繼站，應提出可用之位置。 

透過生活圈探訪及農業調查，結

合公所推動「慢活、慢食」，延長

遊客停留時間。 

配合浪漫台三線政策及結合 17公

里海岸，選出鹽港溪生活圈範圍

適合串接之節點，並提供後續規

劃之建議。 

步道規劃系統

位置及後續規

劃 

生活圈範圍內有許多舊古道或步

道，例如:玖龍宮到新林路(崎林

古道)，另外鹽港溪步道也可以考

慮新增串聯。 

環境親水步道建議設置，與環境

資源盤點之特色景點進行連結。 

鹽港溪流域之

規劃 

鹽港溪流域高速公路下堤岸道路

未開通部分，主要辦理單位為二

河局，後續公所會持續追蹤。 

提供鹽港溪流域建議可設置藍綠

步道之範圍 

(2) 地方領袖訪談綜整表 

表 2、地方領袖訪談綜整表  
重點項目 訪談之內容 本案之因應 

鹽港溪流域

之規劃 

 目前鹽港溪堤岸道路多已整治

完成，但高速公路底下尚未打

通，無法串連 

 新豐宮新豐橋下目前已有整

治，適合發展沿溪體驗，延伸

至寶新路三段。 

 17 公里海岸線是否可以藉由鹽

港溪道路延伸至這裡，也涉及

 鹽港溪堤岸道路未開通部

分，如前述由公所追蹤後

續，並作為後續鹽港溪動線

串聯之依循 

 新豐橋支流部分，可納入本

案鹽港溪沿溪步道規劃參考

之依據。 

 未來透過自行車道規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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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市的合作，應納入考量。 行 17 公里海岸線串連跨縣

市合作 

(3) 地方說明會(摘錄) 

本團隊已有在 107年 9月 13日地方說明會，在之前已有辦理

數場說明會，歷次歷程詳附件二。 

表 3、107年 9月 13日地方說明會意見-政府機關單位 

重點項目 說明會之內容 本案之因應 

鹽 港 溪 流

域 之 設 計

規劃 

 當地為粉質土壤，邊坡容易崩

塌。 

 下游親水空間基於安全考量，不

宜引導民眾下去。 

 砌石跌水部份請注意是否會影

響通洪斷面。 

 將納入後續設計之中，護

岸部份原則是以不打除為

原則，保留既有護岸加強

強度後，於表面增設砌石。 

 將採不同的親水空間設

計，以安全考量為原則 

 委託專業技師進行水理計

算，本案設計時會將安全

性納入考量。 

表 4、107年 9月 13日地方說明會意見-地方領袖  

重點項目 說明會之內容 本案之因應 

鹽港溪流

域之設計

規劃 

 防洪及生態兼顧很難，大家擔心

做了以後影響防洪。 

 以前鹽港溪新豐宮往柑子崎三

叉路附近，有座木橋，但因颱風

沖走，因此簡報內重新塑造木橋

意象非常好。 

 寶斗環境資料非常豐富，其自然

潛力有牛群於河道之中，在人文

資源方面元有石馬及石筆意

象。可將其導入規劃設計內，並

將特色推廣於觀光內。 

 原有中興橋上游附近原有吊橋

意象，明德橋開闢後就消失。 

 目前會依據不同的手法設

計，以達到防洪及生態平

衡。 

 非本案工程項目不納入考

慮。 

 後續會將牛群與人文意象

導入第二期計畫中。 

 將納入後續高速公路橋下

橋樑意象考量設計。 

表 5、107年 9月 13日地方說明會意見-地方居民 

重點項目 說明會之內容 本案之因應 

鹽港溪流

域之設計

規劃 

 第一期是民德橋到新城，若有重

新復育魚類時，需要先解決汙染

物問題 

 河床建議要有高低差分段式，不

然大水來就沖走設施等。 

 河川沿岸或綠廊、自行車道建議

增加樹木已加綠覆率，環境整理

要漂亮，要先感動居民，才能感

動外地人與觀光客。 

 將優先處理好水質問題，

再用生態手法處理環境。 

 敬悉，高低差設計依據現

況調整。 

 本案將會適合在生長的植

栽設計。 

 河道內既有生物保存為原

則，同時盡量以干擾較少

的設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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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有生態建議保留，大雨過後原

生態傷害需要減輕。 

 河川整地後期許不要在淹水狀

況。 

 敬悉 

圖 15、地方說明會與地方訪談圖 

 

(四) 其他作業辦理情形  

1. 土地權屬調查 

經由蒐集資料整理發現，目前規劃範內的土地使用多為公有土

地，且以國有土地用地為主，故無用地問題，在後續規劃設計上有治

理計畫線考量，未來鹽港溪需考量五十年的洪水水位標準，因此土地

上的設置則需受水利法的限制，不宜設置喬木及固定設施；而策略

上，則利用高灘地空間，設置低矮的設施，並考量在不妨礙行水安全

的條件下，進行河岸空間的綠美化設計，整體而言，規劃區的公有土

地可作為河岸綠地及環境營造空間，提高本案之可行性。 

2. 審查會意見 

本案已有辦理只少 3次審查會，其各次歷程如下，有關其審查內

容與回覆意見詳附件二。 

(1) 107年 9月 13日地方說明會。 

(2) 107年 11月 15日基本設計審查意見。 

(3) 108年 2月 23日地方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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